就业协议鉴证手续办理
1、办理对象：工作落实在本市内的毕业生。
2、所需材料：就业协议书原件(一式全份)。
3、办理程序：
（1）落实工作单位。
（2）工作单位在就业协议书上盖章。
（3）持就业协议书到市人才中心办理鉴证手续。

就业调整手续办理
毕业前已落实工作单位并未办理过就业报到手续，因调整工作单位或回本市生源地的可按有关规定办理就业调整手续；调整期限为毕业次年6月30日止（如调整到宁波市外就业的，按接收地有关规定办理调整手续）。已办理过报到手续需调整工作单位的，一律按人员流动办理。
毕业前未落实工作单位且已被派回我市的本市生源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后的两年择业期内（从毕业之日起至毕业第三年8月31日止），中专毕业生在毕业后当年内可办理调整手续。
1、调整到奉化。

（1）回本市生源地的。

①可直接到市人才中心开具调档函；

②原就业协议单位同意解除协议证明；

③凭调档函、解除协议证明、报到证到调出地人才中心办理调整和调档手续。
（2）外地生源调整到奉化就业的。
①在毕业当年，凭与奉化某单位签订劳动（聘用）合同或录用证明到市人才中心开具调档函；

②原就业协议单位同意解除协议证明（未签订就业协议的可省略）；

③凭调档函、解除协议证明、报到证到调出地人才中心办理调整和调档手续。（须户口迁入到奉化的必须在当年内办理报到、落户手续）

2、调整去外地。

（1）毕业前已签订就业协议书派到我市的，凭外地人才中心调档函、报到证、原就业协议单位同意解除协议证明到市人才中心办理调整和档案转递手续。

（2）毕业前未落实就业单位派回我市的，凭外地人才中心调档函、报到证办理调整和档案转递手续。
毕业生报到手续办理  

毕业生拿到学校签发的报到证后，在“奉化市人事人才网”上“毕业生到档信息查询”栏目查询或电话查询档案是否已到，确认档案到后，再到市人才中心办理报到手续。
     1、已签订就业协议和已落实工作单位的报到手续办理。所需材料：
    （1）报到证原件。
（2）已签订的就业协议书或单位的劳动(聘用)合同或录用证明。
    （3）户口迁移证（入学时未迁户口和巳落户的除外）。
2、未就业的报到手续办理。
毕业后两年内未就业、出国留学、应征入伍、脱产继续学习的，持报到证、户口迁移证及有关证明办理报到手续。在两年择业期内未就业的免交人事代理费（两年择业期为毕业当年的9月1日至毕业第三年的8月31日）。
注意事项：
    （1）两年择业期内找到工作的，应及时到市人才中心办理就业报到手续。
    （2）两年择业期满后仍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应在毕业第三年8月份（一个月内）办理报到手续，并缴纳人事代理费，逾期不办视作自动转为个人人事代理。
（3）出国留学、应征入伍的应及时到市人才中心办理报到手续；期满后办理人事代理，并缴纳人事代理费。
（4）两年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本人要求报到的可随时到市人才中心办理报到手续（两年择业期内找到工作的，以及两年择业期满仍未落实工作单位的，应及时办理人事代理手续，并缴纳人事代理费）。
毕业生落户手续办理

1、本市生源毕业生原为居民户口的，凭家庭户口簿直接到所在地派出所（市公安局办证中心）办理落户。

2、入学时“农转非”的毕业生，凭户口迁移证到市人才中心开具“落户证明单”到原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办理落户。
3、已签订就业协议的（本市和市外生源），户口可挂靠在市人才中心集体户（单位有集体户的挂靠在单位集体户），需凭就业协议书、单位劳动（聘用）合同、户口迁移证和市人才中心开具的“落户证明单”到市公安办证中心办理落户。

4、根据有关规定毕业生应于毕业当年12月底前办理好报到落户手续。毕业次年1月1日后未办理落户手续的毕业生，一律先到入学前户口所在地落户，待落实就业岗位后再迁往所在地。
毕业生党组织关系转接及挂靠在市人才中心

毕业生档案转到奉化的，宁波大市外学校毕业生党员其组织关系介绍信一律开到“中共奉化市委组织部”；如党组织关系挂靠在市人才中心的，由市委组织部开到奉化市直机关党工委转至市人才中心党支部。宁波大市内学校毕业生党员其组织关系挂靠在市人才中心的，介绍信开到“奉化市直机关党工委”，通过市直机关党工委转至市人才中心党支部。人事档案转出的同时将党组织关系转出。

大中专毕业生转正定级手续办理
1、转正对象：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普通中专毕业生。

2、转正办理条件：

（1）毕业生实行一年见习期。对见习期不合格者，根据国家规定可延长见习期半年，延长最多不超过一年，延长转正的要说明原因。

（2）毕业生见习期满后需填写《大中专学校毕业生转正审批表》，并提供毕业证书复印件。见习期满后经过考核办理转正，办理了转正即具备了国家干部身份。

（3）可以补办转正手续。落款日期为本人填表日期，单位签署日期为现在的盖章日期。

3、转正办理程序：
（1）《大中专学校毕业生转正审批表》向市人才中心领取或从“奉化市人事人才网”上下载。

（2）填写转正表后，由单位签署意见盖章。

（3）《大中专学校毕业生转正审批表》和《毕业证书》复印件送市人才中心办理转正手续。

4、定级：实行事业单位工资制度的转正同时由所在单位填写《事业单位新参加工作人员定级工资审批表》报市人才中心审批。

几点说明：

1、毕业生见习期指毕业后参加工作满一年。
2、毕业生见习期最早从毕业当年7月1日起计算，延期毕业的按取得毕业证书时间算起。
3、见习期可合并计算，但必须由最后一个单位认可。

《大中专学校毕业生转正审批表》双面打印。

大中专毕业生首次定职手续办理

1、政策依据：
　   （1）《浙江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浙人专〔2006〕351号文件摘录)
　　全日制大中专毕业生和成人教育毕业生，在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技术岗位上工作一定年限，经考核合格，可初定相应专业技术资格，但国家和省规定不进行初定专业技术资格的系列或专业除外。
　　中专毕业后，从事专业工作满1年的人员，可初定员级专业技术资格；大学专科毕业后，从事专业工作满3年的人员，可初定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大学本科毕业后，从事专业工作满1年的人员，可初定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取得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人员，可初定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具有研究生学历或硕士学位者，从事专业工作满3年（学历或学位取得前后从事本专业或相近专业的工作年限可以相加，但学历或学位取得后从事专业工作须满1年），可初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博士学位获得者，可初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
　　 （2）宁波市人事局转发《浙江省人事厅关于印发〈浙江省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工作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甬人专〔2007〕18号文件摘录)
　　浙人专〔2006〕351号文件第二十八条所涉本科及以下成人教育毕业生首次确定专业技术资格，其学历取得前后的专业工作年限可以相加计算。
    2、办理程序：
　　由个人填写大中专毕业生首次定职表，单位签署意见，并随带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及1张2吋照片报市人才中心审核后报市人事局。“定职表”向市人才中心领取或从“奉化市人事人才网”上下载。
　  首次确定初级专业技术资格的，经逐级审核后报市人事局核准。市人事局每月末核准一次。
     首次确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的，经逐级审核后报宁波市人事局核准。宁波市人事局每季度末核准公布一次。
    《大中专毕业生首次确定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审定表》一式2份，双面打印。
未就业登记手续办理
　　 1、登记范围：毕业半年后两年内户籍、档案已在本市的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
　　2、办理时间：每年6月份、12月份。
　　3、办理程序：
　 　（1）办理未就业报到手续。

　　 （2）本市生源普通高校、普通中专未就业毕业生办理未就业登记须携带：身份证、户口簿、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等原件及复印件、就业报到证（未注明就业单位名称）、空白就业协议书复印件，一寸彩色免冠半身照片2张。

学历教育未就业毕业生办理未就业登记须携带：身份证、户口簿、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劳动就业部门出具的《宁波市城镇新增劳动力失业登记证》等原件及复印件，一寸彩色免冠半身照片2张。

　 　（3）填写《宁波市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登记表》（一式二份）。

　　 （4）登记人自办理未就业毕业生登记手续之日起7日后，到市人才中心领取相应的未就业毕业生登记证。

　　本市生源普通高校、普通中专未就业毕业生领取《宁波市本市生源未就业毕业生登记证》； 
     学历教育未就业毕业生领取《宁波市学历教育未就业毕业生登记证》。
未就业临时生活补助手续办理     

1、办理对象：已办理未就业登记，且家庭生活困难（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或特困职工家庭或城镇零就业家庭）的本市生源大中专毕业生。
     2、办理程序：
    （1）填写《宁波市困难家庭未就业大中专毕业生临时生活补助审批（申请）表》（奉化市人事人才网上下载或市人才中心领取）。
    （2）持《未就业登记证》、《宁波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或《特困职工证》或父母亲失业登记证及社区或村委会证明申请人家庭生活困难的材料）到市人才中心办理。
奉化市人才开发服务中心

地址：奉化市锦屏南路221号 邮编：315500

电话：0574-88962167  传真：0574-88989636

网址：www.fhhr.com.cn
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咨询服务热线：88975000

奉化市人才市场每周六上午8:30—11:00举办人才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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